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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計署曾就漁業持續發展基金 ("漁業基金 ")和農業持續發
展基金 ("農業基金 ")進行審查。  
 
 
2. 梁繼昌議員申報，其妻為農業基金諮詢委員會委員。何俊

賢議員申報，他身兼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和農業基金諮詢委員

會委員。  
 
 
3. 為了引導漁農業朝可持續的方向發展，政府分別在 2014 年
和 2016 年成立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 (每個基金均有 5 億元承擔
額 )。為協助農戶、漁民和養魚戶購置設備和相關物料，以改善
生產力和提高可持續性，當局於 2016 年 12 月及 2017 年 12 月分
別在農業基金和漁業基金下設立兩項附屬資助計劃，即農場改

善計劃和漁業設備提升項目。截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漁業基
金的 11 個項目和農業基金的 7 個項目分別獲批 5,900 萬元和
8,200 萬元，而農場改善計劃的 238 個項目和漁業設備提升項目
的 3 個項目則分別獲批 690 萬元和 1,840 萬元。  
 
 
4. 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 ")負責管理漁業基金、農業基
金、漁業設備提升項目和農場改善計劃。 1 當局亦成立了漁業基
金諮詢委員會和農業基金諮詢委員會，分別就漁業基金和農業

基 金 的 管 理 ， 向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署 長 提 供 意 見 。 在

2017-2018年度，兩個秘書處和資助計劃組的開支合共 616萬元。 
 
 
5. 委員會知悉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載的以下審查結果：  
 

─  由漁業基金/農業基金開始運作至 2018 年 12 月，兩
個秘書處分別處理了 23 宗漁業基金的申請和 11 宗農
業基金的申請，而部分申請的處理時間甚長 (處理漁業
基金申請最長需時 35 個月，而農業基金申請則為
15 個月 )；  

 

                                                 
1  漁護署漁業分署轄下的漁業支援服務科和農業分署轄下的推廣及基金

科分別成立了漁業基金秘書處和農業基金秘書處，負責執行與漁業基金

和農業基金運作有關的工作。漁護署的會計及物料供應科亦設有資助

計劃組，專責處理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的財務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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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只有一個漁業設備提升項
目的申請獲得批准。審計署察悉，由個別漁民向漁業

設備提升項目的申請者 2 提交申請的日期起計，至相
關申請者與政府簽訂撥款協議的日期為止，上述項目

的個別漁民等候了至少 12 個月，才可購置機械化的
漁業設備。該項目的行政費 (150 萬元 )佔獲批資助額
(720 萬元 )的 21%；  

 
─  雖然漁業設備提升項目與農場改善計劃性質相同，但

農場改善計劃容許農戶直接向漁護署提交申請，而

個別漁民和養魚戶則礙於漁業基金的申請者必須為

法律實體，不能自行就漁業設備提升項目提出申請； 
 
─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有 10 個漁業基金項目獲得

批准。截至 2019 年 1 月 15 日，有 7 個項目在提交報
告和財務報表 3 上有延誤，分別平均延誤 84 天和
107 天。審計署進一步審查 3 個項目後察悉：  

 
(a) 在受資助者提交的 13份報告/財務報表中，有 9份

(69%)已重新提交一次至三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  

 
(b) 在 13 份報告 /財務報表中，有部分處理時間甚

長， 4 介乎 49 至 311 天不等 (截至 2019 年 2 月
14 日 )；  

 
(c) 受資助者未有實行漁護署在有關漁業基金項目的

視察報告 5 中提出的部分建議，即使署方在先前
的視察中已向受資助者提出相同建議。沒有紀錄

                                                 
2  漁業設備提升項目會為申請者 (即與漁業有聯繫的法律實體 )提供資

助，讓其代受惠人 (即個別漁民和養魚戶 )購置機械化的漁業設備及 /或

物料。  
3  根據漁業基金 /農業基金申請指引，漁業基金 /農業基金的受資助者須在

項目開始後指定時間內提交下述資料： (a)進度報告和財務報表； (b)年
度報告和經審計的財務報表連收據正本；及 (c)項目期終報告和經審計
的財務報表。  

4  由漁業基金秘書處接納報告以作評估的日期，計至漁業基金秘書處在評

估後把報告提交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轄下工作小組審閱的日期。  
5  為監察漁業基金的項目，政府當局至少每 6 個月就漁業基金項目進度進

行一次視察，並就此編寫視察報告。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七十二號報告書第 4 部第 8 章  

 

漁業持續發展基金和農業持續發展基金  

 

 

- 53 -  

顯示漁護署曾採取措施，確保受資助者妥善實施

有關建議；  
 

(d) 某一項目的受資助者，截至 2019 年 1 月 31 日 (即
項目開展日期起計 34 個月 )仍未投購撥款協議指
明的任何強制性保險 (即僱員補償保險、公眾責任
保險和抵押品保險 )；及  

 
(e) 有兩個項目的受資助者在採購 8 個項目物品時並

沒有遵守撥款協議內的採購規定；  
 
─  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的實際發放金額只佔計劃發放

金額極小比例，漁業基金在 2014-2015至 2018-2019 年

度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 )的發放比例由 0%至 22.6%
不等，而農業基金在 2017-2018 和 2018-2019 年度 (截
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的發放比例則為 2.7%至 6.7%； 

 
─  漁業基金的申請數目由 2014 年的 15 宗減至 2018 年

的 3 宗，而農業基金的申請數目則由 2017 年的 20 宗
減至 2018 年的 13 宗。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分別
有 41%的漁業基金申請和 12%的農業基金申請因各種
理由而被拒。農場改善計劃的申請數目亦由 2017 年
的 172 宗減至 2018 年的 66 宗；  

 
─  漁護署沒有任何計劃，按照引導漁農業朝可持續方向

發展的整體目標，檢討漁業基金、農業基金、漁業設

備提升項目和農場改善計劃的整體成果；  
 
─  在 2014 年至 2018 年期間，漁業基金/農業基金的諮

詢委員會及其工作小組曾舉行 28 次會議。審計署察
悉：  

 
(a) 在 2014 年至 2018 年期間，漁業基金/農業基金諮

詢委員會部分委員 (介乎 1 至 5 名 )每年只出席所
屬委員會不足一半的會議，其中兩人於 2017 年再
度獲得委任；  

 
(b) 有 10 次會議的會議紀錄沒有顯示，主席曾就委員

的利益申報作出裁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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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並非每次會議的議程、討論文件和會議紀錄擬稿
均適時分發；及  

 
─  在 2016 年，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的委員沒有作出

第一層申報， 6 因為漁業基金秘書處在該年沒有向委
員派發第一層申報表格。在 2018 年，兩名漁業基金
諮詢委員會委員沒有填妥和交回第一層申報表格，而

漁業基金秘書處並未跟進委員沒有提交表格一事。  
 
 

6. 委員會並無就此事舉行公開聆訊，但要求當局就下述事宜

作出書面回應：就漁業基金、農業基金、漁業設備提升項目和

農場改善計劃申請的管理、監察項目推行和帳目結算情況及達

致基金目標方面，有何改善措施；以及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各

委員會及工作小組的管治事宜。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與漁農自然

護理署署長的回覆分別載於附錄 17 及附錄 18。  
 
 
7. 委員會希望當局繼續向其報告落實審計署各項建議的

進展。  
 

                                                 
6  漁護署採取兩層申報制度，以管理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和農業基金諮詢

委員會委員的潛在利益衝突。兩個基金的秘書處每年均會派發第一層

申報表格，供委員會委員填報。  


